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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出具了《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并在该

函中转发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会注册环节反馈意见》。广东华特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华特股份”）、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

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对意见落实函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并逐

项进行了回复与说明，具体问题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简称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回复的内容按如下字体列式： 

黑体加粗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涉及修改招股说明书

等申请文件的内容 

在本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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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土地及房产部分在用房地产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情况，

截至问询函回复出具日，发行人租赁的国有划拨用地和集体土地上的有关房产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房产权属证书，但相关主管部门已确认同意按程序

补办相关手续；针对租赁房产，发行人及出租人已经启动相关房产补办产权确认

手续的相关程序；315 平方米无证房产目前正在补办规划许可证。请发行人补充

披露目前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权力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

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目前相关手续办理进度，权力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五、与发行人业务相关的

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之“（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之“3、房屋及建筑物”

中对上述自有的面积约 315 平方米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事项的进展及相关情况补

充披露如下： 

（2）相关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事项的进展及相关情况 

针对上述自有的面积约315平方米无证房产，公司已于2019年4月向佛山市

南海区里水镇行政服务中心提交了申请办证的相关材料；2019年6月，公司对部

分申请材料进行了补正，并提交至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9

月，公司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提交了相关电子申请材料。根据佛山市自

然资源局于2019年10月9日出具的《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特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二）建（构）筑物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查的意见》，公司

对相关材料进行了修改、完善，拟于近期再次提交修改完善后的申请材料。 

2019年11月11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对于公司上述自有

的面积约315平方米房产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在符合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申请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不存在障碍，可以按照程序办理。 

综上所述，公司已提交上述自有房产补办权属登记申请材料，并根据要求修

改和完善相关材料，相关政府部门原则上同意根据规定程序补办相关手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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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自有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事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之“五、与发行人业务相关的

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之“（三）租赁土地、房产情况”之“2、房产租赁情

况”中对上述租赁的国有划拨用地和集体土地上的有关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事项的

进展及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2）租赁土地上有关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事项的进展及相关情况 

1）国有划拨用地上3,716平方米房产补办证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上述租赁的国有划拨用地上3,716平方米无证房产，出租人佛山市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涌村逢西经济合作社已于2019年4月向佛山市南海区里水

镇行政服务中心提交了申请办证的相关材料；2019年6月，出租人对部分申请材

料进行了补正并提交至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7月，佛山市

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逢涌村逢西股份合作经济社（广东

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一）总平面技术审查的意见》，要求出租人对相关事

项进行修改、完善；2019年10月，出租人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提交了

相关电子申请材料，相关材料已被受理，目前正在办证程序中。 

2）集体土地上2,068平方米房产补办证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上述租赁的集体土地上2,068平方米无证房产，已于2019年5月聘

请测绘公司进行相关测绘，因上述房产涉及跨有两宗土地（权属证书编号为粤

（2019）佛南不动产权第0013665号及粤（2019）佛南不动产权第0036345号），

须先将该两宗土地权属证书合并成一项土地权属证书后，出租人方可凭相关资料

到各部门按程序补办相关手续，申请办理相关房产的权属登记，目前出租人已启

动申请办理合并土地权属证书的相关事项。 

3）租赁土地上有关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019年11月11日，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逢涌村逢西股份合作经济社出具《确

认函》确认，就公司租赁其国有划拨用地上房产将根据补办权属登记相关规定要

求，继续按照程序办理直至取得相关房产权属登记；就公司租赁其集体土地上的

房产，同意申请办理合并土地权属证书的相关事项，并继续按照补办权属登记程

序的规定和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直至取得相关房产权属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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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1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对于公司上述租赁

的国有划拨用地及集体土地上房产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在符合不动产登记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申请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不存在障碍，可以按照程序办理。 

综上所述，公司上述租赁的国有划拨用地上的有关房产，出租方已提交补办

权属登记申请材料，并根据要求修改和完善相关材料；公司上述租赁的集体土地

上的有关房产，出租方已启动申请办理合并土地权属证书的相关事项，并将继续

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补办权属登记。相关政府部门原则上同意根据规定程序补办相

关手续，公司上述租赁土地上的有关房产补办权属登记事项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

了发行人、出租人提交给相关主管机关申请补办房产权属证书事宜的相关文件、

申报文件受理凭证、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等文件；（2）查阅了主管机关对发

行人、出租人相关房产权属证书补办手续的复函、处理意见、证明等文件；（3）

查阅了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逢涌村逢西股份合作经济社出具的确认函，佛山市南

海区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4）取得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文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发行人自有的面积约 315 平方米的房产及发行

人租赁的国有划拨用地上的房产目前正在补办权属登记的程序中；发行人租赁的

集体土地上的房产，目前已启动申请办理合并土地权属证书相关事项；（2）发行

人上述相关房产的不动产登记事项，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法规及程序要求补

办相关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存在障碍。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1）发行人自有土地上的面积约 315 平方米的房

产及发行人租赁的国有划拨用地上的房产目前正在补办权属登记的程序中；发行

人租赁的集体土地上的房产，目前已启动申请办理合并土地权属证书相关事项；

（2）根据发行人说明、出租人的确认函、相关主管机关对申请补办房产权属证

书事宜的补办手续的处理意见及证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经审

慎核查，发行人上述相关房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法规及程序要求补办相

关手续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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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请将报告期内发行人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信息按规定要求在招股说明书“财务

会计信息与管理层讨论分析”、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请保荐机构、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将报告期内发行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信息按规定要求在招股说明书“财

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讨论分析”、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五、

报告期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中及

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之“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三十四）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中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如下： 

1、本报告期采用追溯重述法的前期会计差错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

间报表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追溯调整跨期收入、成

本、费用 

货币资金              -           0.26  

预付款项        33.92       97.8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99.56     2,222.61  

存货   -1,496.37    -1,369.19  

其他流动资产        -32.20        -29.69  

在建工程            -          -97.80  

长期待摊费用      10.8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62       14.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5.98        12.45  

预收款项      -221.67       -160.03  

应交税费 88.27       140.26  

其他应付款 71.48            1.38  

其他流动负债       366.18       381.6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54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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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

间报表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预计负债        -34.12        -19.20  

递延收益 -42.04 -86.58 

专项储备        -28.25          3.21  

盈余公积 33.80         45.56  

未分配利润       184.75       473.88  

营业收入      249.29       227.18  

营业成本       335.22       128.99  

销售费用 79.12 - 

财务费用         -1.38         -0.90  

资产减值损失 90.69         59.47  

投资收益        -35.74             -    

其他收益 2.54 - 

营业外收入 - 21.23 

所得税费用        -17.13         9.05 

将错入长期待摊费用的

固定资产重分类至固定

资产，并按固定资产折

旧政策进行相应的追溯

调整 

固定资产            -          42.82  

长期待摊费用            -         -101.56  

盈余公积  -3.91 

未分配利润 -                   -58.74  

营业成本           -          30.55  

销售费用            -            0.59  

管理费用            -            2.25  

重分类误计入预付账款

的货款至应收账款并按

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减值

准备 

预付账款      -126.15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9.84             -    

递延所得税资产         0.95            -    

盈余公积        -0.54             -    

未分配利润        -4.83            -    

资产减值损失         6.31            -    

所得税费用       -0.95             -    

对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1.49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72             -    

盈余公积        -14.58             -    

未分配利润      -13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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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

间报表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减值损失       171.49             -    

所得税费用        -25.72             -    

根据江西省新余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的对江西

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

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裁

定书结果，公司确认

2017 年债务重组损失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9.88             -    

应交税费        -54.97             -    

未分配利润      -164.91             -    

营业外支出       219.88             -    

所得税费用        -54.97             -    

将计入销售费用的出租

固定资产储存设备本期

折旧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93.77        61.54  

销售费用        -93.77        -61.54  

追溯调整境外子公司亚

太气体实业有限公司企

业所得税与税务机关核

定结果差异 

其他流动资产 42.05        46.76  

应交税费        -95.92       -76.12  

其他综合收益 27.78         36.63  

未分配利润       110.19         86.26  

所得税费用        -23.93         -11.56  

公司对存货进行清查并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

进行减值测试，调整报

告期内应计存货跌价准

备 

存货 391.85 324.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54        -61.68  

盈余公积 13.09         12.86 

未分配利润 344.58 250.21 

营业成本 74.66 202.45 

资产减值损失 -141.75 -220.05 

投资收益        -31.36  -      

所得税费用        3.86      7.89    

 

（2）应收票据终止确认调整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①本公司对报告期内的应收票据终止确认会计处理方式进行了梳理，遵

照谨慎性原则对承兑人的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其中银行承兑汇票分为信用

级别较高的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 9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

级别较高银行”）以及信用级别一般的其他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级别

一般银行”）。由信用级别较高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终止

确认，由信用级别一般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以及企业承兑的商业承兑汇

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继续确认应收票据，待到期兑付后终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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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关于修

订引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相关

规定，将收取合同现金流和出售金融资产两种业务模式兼有的金融资产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应收

款项融资列报。 

上述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科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差异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差异 

应收票据 44,947,617.69 - -44,947,617.69 23,672,615.83 56,648,197.33 32,975,581.50 

应收款项

融资 - 45,109,982.99 45,109,982.99 - - - 

递延所得

税资产 
8,897,537.44 8,897,537.44 

- 
8,240,415.87 8,260,549.79 20,133.92 

其他流动

负债 
27,495,558.76 27,495,558.76 

- 
2,015,477.11 35,098,116.89 33,082,639.78 

其他综合

收益 
7,494,990.28 7,657,355.58 162,365.30 7,022,142.28 7,022,142.28 - 

盈余公积 25,567,285.81 25,567,285.81 - 22,179,613.33 22,179,470.70 -142.63 

未分配利

润 
245,991,601.00 245,991,601.00 

- 
229,965,506.00 229,878,724.27 -86,781.73 

信用减值

损失 
-1,020,823.25 -1,020,823.25 

- 
- - - 

资产减值

损失 
-699,308.44 -699,308.44 

- 
-2,881,498.97 -2,937,840.89 -56,341.92 

所得税费

用 
6,873,990.88 6,873,990.88 

- 
12,811,584.41 12,799,057.94 -12,526.47 

（续） 

 

会计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差异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差异 

应收票据 21,550,985.48 46,569,999.00 25,019,013.52 14,421,404.45 36,428,734.19 22,007,329.74 

递延所得税

资产 
7,719,340.47 7,726,947.92 7,607.45 5,242,333.71 5,275,948.30 33,614.59 

其他流动负

债 
3,661,782.66 28,731,512.54 25,069,729.88 3,816,451.34 26,034,544.95 22,218,093.61 

盈余公积 13,030,302.77 13,030,302.77 0.00 9,865,206.10 9,857,512.88 -7,693.22 

未分配利润 191,222,639.07 191,179,530.16 -43,108.91 155,911,477.20 155,742,021.14 -169,456.06 

信用减值损

失 
- - - - - - 

资产减值损

失 
-11,664,313.21 -11,504,265.70 160,047.51 -4,154,586.18 -4,357,850.05 -203,263.87 

所得税费用 8,124,991.02 8,150,998.16 26,007.14 10,525,878.94 10,497,738.28 -28,1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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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适用法 

本报告期未发生采用未来适用法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检查发行

人是否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讨论分析相关章节披露了上述

会计差错更正情况；（2）检查发行人是否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上述会计差错

更正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讨

论分析相关章节及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会计差错更正的相关情况。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

讨论分析相关章节及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会计差错更正的相关情况。 

 

问题 3： 

请补充提供2019年1-9月份经审阅的财务报告，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019

年 1-9 月经审阅财务数据、2019 年全年经营业绩预计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

师核查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补充提供 2019 年 1-9 月份经审阅的财务报告，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 2019 年 1-9 月经审阅财务数据、2019 年全年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及“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

析”之“十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中补充披露

如下： 

（一）2019 年三季度财务信息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 

1、会计师事务所的审阅意见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根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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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指引》，立信会计师对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 1-9 月、2019 年 7-9 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2019

年 1-9 月的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

具了《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C10527 号），发表了如下意见：“根

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华特气体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

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 1-9 月及 2019 年 7-9 月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2、发行人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公司 2019 年第三季

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声明，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

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已对公司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

声明，保证该等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 2019 年 1-9 月及 2019 年 7-9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但已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阅）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79,102.48 75,201.75 5.19% 

负债总额 18,556.23 19,851.93 -6.53% 

股东权益总额 60,546.25 55,349.82 9.3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0,546.25 55,349.82 9.3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2019 年 

7-9 月 

2018 年 

7-9 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0,828.04  58,744.58  3.55% 21,749.91 20,041.80 8.52% 

营业利润 7,427.54  5,337.19  39.17% 2,950.54 2,111.85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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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7,600.92  5,337.31  42.41% 2,927.46 2,103.54 39.17% 

净利润 6,432.42  4,404.54  46.04% 2,446.36 1,733.31 41.14%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432.42  4,404.54  46.04% 2,446.36 1,733.31 41.14% 

扣非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816.41  4,016.20    44.82% 2,253.80 1,623.89 38.7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2019 年 

7-9 月 

2018 年 

7-9 月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63.62   2,420.79  175.27% 3,154.92 956.43 229.86%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77.29   1,155.59  -634.56% -3,576.28 -1,212.15 -195.04%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92.56   -2,056.38  -79.57% -1,134.21 -157.34 -620.87% 

汇率变动对现

金的影响 
 15.60   18.70  -16.58% 4.46 -25.77 117.31% 

现金净增加额  -3,190.64   1,538.70  -307.36% -1,551.11 -438.82 -253.47% 

（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7.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1.1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79  

债务重组损益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28.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62  

所得税影响额 -119.79  

合计 616.02    

4、2019 年 1-9 月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分析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79,102.48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3,900.73万元；公司负债总额为18,556.23万元，较上年末减少1,295.70万元，

降幅 6.53%，主要系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了 997.94 万元；公司归属于母公司



 

8-1-14 

股东权益为 60,546.25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5,196.43 万元，增幅为 9.39%，主

要系 2019 年 1-9 月所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2019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828.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83.46 万元，增幅为 3.55%，其中 7-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749.91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8.52%；实现净利润 6,432.4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27.89 万

元，增幅为 46.04%，其中 7-9 月实现净利润 2,446.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14%。公司 2019 年 1-9 月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对

长江存储等下游客户的持续开拓及八氟环丁烷等新产品的逐步放量，使得高毛利

的特种气体产品销售收入有所增长。公司 2019 年 1-9 月特种气体产品的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406.28 万元，增幅为 19.61%，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由 47.34%

提升至 54.72%，其中 7-9 月特种气体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797.27 万

元，增幅为 17.42%。  

2019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663.62 万元，同比

增长 4,242.83 万元，增幅为 175.27%，其中 7-9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3,154.92 万元，同比增长 229.86%，主要系公司 1-9 月回款情况较好，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4,747.80 万元，使得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所增长；2019 年 1-9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177.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332.88 万元，降幅为 634.56%，其中 7-9

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576.28 万元，降幅为-195.04%，主要系公

司使用部分盈余资金滚动购买了部分理财产品，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有所增长； 

2019 年 1-9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92.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1,636.18 万元，降幅为 79.57%，其中 7-9 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34.21 万元，降幅为 620.87%，主要系当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减少 1,000 万元；2019 年 1-9 月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为 15.60 万元，主要系

当期美元等外币汇率变动影响。 

2019 年 1-9 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合计为 616.02 万元，同比增长 227.68

万元，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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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公司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之间，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产

业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市场环境、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经营模式未发

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未发

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三）2019 年度经营成果预计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可实现营业收

入约为 84,000 万元至 86,000 万元，较 2018 年度的增幅约为 2.75%至 5.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为 7,800 万元至 8,400 万元，较 2018 年度的增幅

约为 14.96%至 23.8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为

7,200 万元至 7,800 万元，较 2018 年度的变动幅度为 16.13%至 25.81%。上述财

务数据不构成公司所做的盈利预测。 

二、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获取并

查阅了发行人 2019 年 1-9 月经审阅的财务报告、2019 年全年业绩预计数据；（2）

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 2019 年全年预计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2019年1-9月经审

阅财务数据及2019年全年的业绩预计情况，并结合各项业务经营情况对预测数据

进行了详细和合理的论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2019年1-9月经

审阅财务数据及2019年全年的业绩预计情况，并结合各项业务经营情况对预计数

据进行了详细和合理的论证。 

 

问题 4：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总体均较低，该部分款

项未收回主要系客户资金周转困难或经营陷入困境等因素所致。请发行人按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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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进一步分析正常货款和逾期款项的划分标准，逾期款项的形成过程、账龄、可

收回性，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按照客户进一步分析正常货款和逾期款项的划分标准，逾期款

项的形成过程、账龄、可收回性，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一）正常货款和逾期款项的划分标准 

公司对正常货款和逾期款项的划分标准如下：正常货款是在经营过程中，根

据客户一直以来的货款回笼情况，能按信用期付款的款项。逾期货款是指客户在

超过信用期后仍未付款的应收账款，主要原因包括客户付款审批放缓、资金临时

性周转需求等非财务状况恶化原因，也包括部分客户由于停产等财务状况恶化原

因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按逾期款项和正常货款总体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逾期款项 2,188.65 10.75% 2,294.38 10.80% 2,376.52 12.26% 2,572.29 12.29% 

正常货款 18,180.04 89.25% 18,959.08 89.20% 17,014.17 87.74% 18,360.24 87.71% 

应收账款余

额合计 
20,368.69 100.00% 21,253.46 100.00% 19,390.69 100.00% 20,932.53 100.00% 

（二）逾期款项的形成过程、账龄、可收回性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总体均较低。报告期内公司

主要逾期款项的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逾期款

项比例 
余额 

占逾期款

项比例 
余额 

占逾期款

项比例 
金额 

占逾期款

项比例 

1 年以内 548.10  25.04% 954.56  41.60% 417.06  17.55% 675.31  26.25% 

1-2 年 577.72  26.40% 231.02  10.07% 845.28  35.57% 705.68  27.43% 

2-3 年 324.53  14.83% 387.91  16.91% 278.15  11.70% 340.54  13.24% 

3 年以上 738.31  33.73% 720.89  31.42% 836.04  35.18% 850.77  33.07% 

合计 2,188.66 100.00% 2,294.38 100.00% 2,376.52 100.00% 2,572.29 100.00% 

报告期末后 1 年

内回款（注 1） 
703.97 32.16% 1,035.24 45.12% 873.07 36.74% 1,095.82 42.60% 

截至 2019 年 9 月 1,484.69 67.84% 1,069.06 46.59% 641.18 26.98% 474.84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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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仍未收回款

项金额（注 2） 

注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及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报告期后 1 年内的回款均指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的回款金额，对应分别是报告期后 9 个月的回款金额和报告期后 3 个月的回

款金额。 

注 2：该部分金额不包含已核销的应收账款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的逾期应收账款的形成主要由于客户的付款审批流程较长或

资金临时性周转安排等非财务状况恶化原因，该部分逾期账款大部分会在期后一

年内收回。报告期内，在期后一年回款的逾期款项占当期期末全部逾期款项的比

例分别为 42.60%、36.74%、45.12%和 32.16%。对于 2019 年 6 月末和 2018 年 12

月末的逾期款项，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对应的回款时间分别为 3 个月和 9 个月），

未收回款项的占比比例分别为 67.84%和 46.59%；而 2017 年末和 2016 年末的逾

期款项，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收回款项分别为 641.18 万元和 474.84 万元，

占比仅为 26.98%和 18.46%。公司制定了良好的逾期款项催收政策，以确保逾期

款项能收回，不能收回风险较低。此外，公司对于 3 年以上长账龄的逾期款项，

已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制定相应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逾期应收款项的形成主要由于客户的付款审批流程较长或资金临

时周转安排等原因，大部分逾期款项均会在期后一年内回款，公司的逾期应收账

款回收性良好。 

（三）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单位：万元 

账龄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应收

账款余

额比例 

金额 

占应收

账款余

额比例 

金额 

占应收

账款余

额比例 

金额 

占应收账

款余额比

例 

期后应收账款

核销金额 
- -  190.07 0.89% 762.21 3.93% 792.72 3.79%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仍未收

回的款项 

1,484.69 7.29% 1,069.06 5.03% 641.18 3.31% 474.84 2.27% 

期后已核销以

及未收回款项

小计 

1,484.69 7.29% 1,259.13 5.92% 1,403.39 7.24% 1,267.56 6.06%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金额 
1,732.77 8.51% 1,838.62 8.65% 2,087.70 10.77% 1,806.14 8.63% 

 

报告期内,公司因付款审批流程较长、资金临时性周转安排等非财务状况恶

化原因形成逾期款项的客户主要有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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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惠州市力天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泰明光伏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优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对上述客户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因停产等财务状况恶化原因形成逾期款项的客户主要有包头浮法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京龙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桂林

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市点晶玻璃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等，公司对

上述客户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存在信用风险的逾期款项，报告期内，其期后实际产生坏账损失并核销

单金额分别为 792.72 万元、762.21 万元、190.07 万元和 0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日仍未收回的金额分别为 474.84万元、641.18万元、1,069.06万元和 1,484.69

万元，合计金额为 1,267.56 万元、1,403.39 万元、1,259.13 万元和 1,484.69 万元，

占各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比例分别为 6.06%、7.24%、5.92%和 7.29%。当期计提

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已足够覆盖上述已发生的损失以及仍未收回款项之和。 

综上所述，公司逾期款项系由于客户的付款流程较长或资金周转安排等原因

形成的，大部逾期应收款项能在期后一年收回；且公司已制定良好的应收账款催

收政策，逾期款项回收性良好；对于长账龄的逾期款项，公司也根据其风险特征

计提较高比例的减值准备；且公司报告期内各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均能覆盖期后核

销的损失以及仍未收回款项之和，报告期内各期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二、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应收款项管理制度和正常货款和逾期款项的划分标准，获取

并核实公司按客户划分的正常货款和逾期款项的明细、形成过程及账龄； 

（2）执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并结合客户信誉、历史

回款和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等情况分析，评估公司逾期款项的可收回性和坏账准

备计提的充分性。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总体均较低，公司对

逾期应收款项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并能有效执行，结合公司客户信誉、历

史回款、期后回款和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等情况分析，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总体均较低，公司

对逾期应收款项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并能有效执行，结合公司客户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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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款、期后回款和同行业坏账计提政策等情况分析，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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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章页）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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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少杰  温家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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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作为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现就本次意见落实函的回复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

部内容，了解本次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

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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